
敬愛的 師長/會員 先進 道鑒： 

時惟春風送暖，敬頌大安藹吉，非常感謝您長期參與台灣數學教

育學會以及支持與鼓勵。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為感謝首任理事長林福來教授創設本學會俾

促進數學教育社群發展，且為鼓勵國內優秀博、碩士生進行數學教育

研究，本學會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聯席會議討論通過「台灣數學教育

學會林福來教授博碩士論文獎實施要點」，參見如下附件一或網址

http://tame.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Sn=2。依據該要點，博

碩士論文獎基金由台灣數學教育學會會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機構等

樂捐之，台灣數學教育學會以存款帳戶保管。 

因此，邀請您樂捐博碩士論文獎基金，為台灣培育優秀數學教育

研究人才。捐款方式相當簡便，請參見如下附件二說明，本會當次收

到捐款後，即會開立捐款收據，可列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或

列為營利事業之當年費用或損失，以減輕稅賦。再次感謝您的共襄盛

舉！ 

 

恭頌  道祺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   理事長楊凱琳   監事主席李源順   敬邀  

                       2024/09/06 

  

http://tame.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Sn=2


附件一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林福來教授博碩士論文獎實施要點 

台灣數學學會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聯席會議(112.01.09)討論通過 

台灣數學學會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聯席會議(112.10.16)修正通過 

一、宗旨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為表彰林福來教授創設台灣數學教育學會以及對數學教育之

卓越貢獻，且為鼓勵優秀博、碩士生進行數學教育研究，設置「台灣數學教育

學會林福來教授博碩士論文獎」，特訂定「台灣數學教育學會林福來教授博碩士

論文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論文獎基金來源與管理 

（一）本基金由台灣數學教育學會會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機構等樂捐之。 

（二）本基金暫定為新台幣貳拾萬元，得視需要隨時勸募擴充之。 

（三）本基金由台灣數學教育學會存款帳戶保管，以其孳息充作論文獎金，基

金孳息不足時，得用基金為論文獎金。 

 

三、申請資格與論文主題 

（一）於公告日當學年度或前一學年度內畢業者（以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

文網公告之畢業學年度為準），且經畢業系所主管或指導教授推薦。已得

本論文獎之學位論文，不得再申請。 

（二）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以數學教育相關主題之博、碩士論文，非相關領

域之論文恕不接受審查，亦不予退回。 

 

四、辦理與申請程序 

（一）每年設博士學位論文獎一名，得獎者獲頒獎狀一幀及獎金新台幣壹萬

元，指導教授獲頒獎狀一幀。碩士學位論文獎一名，得獎者獲頒獎狀一

幀及獎金新台幣伍千元，指導教授獲頒獎狀一幀。 

（二）申請期間為每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以郵戳為憑），繳交申請表

（含論文抄襲比對系統結果、學會參與活動情形等）、學位論文三本及電

子檔等資料以備審查。 

 

五、審查程序與作業 

（一）本學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組成審查委員會，並由理事長擔任審查委員會

主席。經審查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三位相關專家學者複審委員推薦。 

（二）審查委員會和專家學者複審委員於評審過程中對相關資料應予以保密。 

（三）如曾為申請人之學位論文或論文計畫口試委員、論文合作等利害關係人，

審查委員會和專家學者複審委員應予迴避。 

（四）審查委員會得視論文審查結果，裁決論文獎從缺。 

（五）獲獎之申請人於本學會年會上公開頒獎。 

 

六、本實施要點經本學會理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二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林福來教授博碩士論文獎基金 樂捐說明 

一、捐款方式：郵局存款轉帳(可用網路郵局、ATM或至郵局臨櫃辦理) 

    郵局代號：700 

    帳號：0001972–0111460 

    戶名：台灣數學教育學會楊凱琳 

二、轉帳成功後請「務必」複製下文並填寫，E-mail 回傳至台灣數學教育學會信

箱：tame.taiwan@gmail.com  李小慧小姐，俾利開立收據。 

    信件主旨：《轉帳捐款-銀行末 5碼：XXXXX 》 

    信件內容：捐款日期／銀行末五碼／匯款銀行／捐款金額／ 

              收據抬頭／連絡電話／收據寄送地址／ 

              個人之身分證字號，或機關之抬頭及統編。 

三、本會當次收到捐款後，即會開立捐款收據，約 1至 2週工作天內寄達給捐款

人，請捐款人妥善保管收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17

條及第 36 條之規定，列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或列為營利事業之當

年費用或損失，以減輕稅賦。 

四、若需其他捐款方式，請與本會聯繫。 

 

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聯繫! 

電子信箱：tame.taiwan@gmail.com      電話：02-77499452    李小慧小姐 


